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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文物局关于圆明园遗址大宫门区域考古发掘（三期）的请示

国家文物局：

圆明园遗址位于北京市海淀区，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为做好圆明园大宫门区域遗址保护工作，我局于2015年曾向贵局申报过该区域的考古发掘并获批复，批复面积为2000平方米。
根据贵局批准的圆明园遗址考古计划，配合圆明园遗址公园大宫门区域的环境整治工程和三山五园城中村改造，尽快全面深入摸清大宫门区域原建筑的形制、规模、布局、范围等基本情况，为今后的保护与展示提供科学依据。北京市文物研究所计划今年继续开展大宫门区域考古发掘，申请考古发掘面积2000平方米，经费由北京市财政解决。现申请对大宫门遗址继续进行考古发掘工作，我局建议予以批准。

特此请示。

附件：《圆明园遗址公园大宫门区域二期考古发掘完工报告》
北京市文物局         

2016年3月15日     
(联系人：刘海宁；联系电话：64017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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